

兴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兴国县食用植物油储备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城市社区管委会，县政府各有关部门，县直（驻县）各有关单位：
《兴国县食用植物油储备管理办法（试行）》经2021年12月6日县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1年12月14日
兴国县食用植物油储备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我县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管理，确保储备油落实到位、管理规范、储存安全，特制定本办法。
一、储存企业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按照“政府委托、部门监管、企业运作”方式管理，具体负责储备油的采购、库存轮换、仓储质量等工作。
二、储存品种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为符合国家标准的纯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和食用调和油，纯花生油、菜籽油、大豆油等级为国标一级，食用调和油等级为调和级。
三、储存方式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储存采取动态储备方式，实行专仓储存。
四、资金管理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费用由县财政局按季拨付到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存款专户，所需入库资金由财政解决。
五、盈亏负担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保管费、轮换费、损耗等管理费用由储存企业实行盈亏包干。
六、轮换管理
(一)轮换原则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轮换应当遵循推陈储新、边进边出、确保质量、保证库存、均衡有序的原则。
(二)轮换方式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轮换期限不得超过一年，轮新周期定为每季度动态轮新，由承储企业实行周转轮新、动态轮换、先进后出的方式，确保库存，不得架空。
七、仓储管理
1.承储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技术规范以及各项仓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防火防盗、防汛防灾等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如遇重大储存事故应及时向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2.用于储存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的仓房应保持完好，符合储存功能要求；储存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小包装油应按照“包装完整、码垛整齐、数字准确、堆放安全”的要求，采取仓内包装储存，做到卫生、整洁、无污染，并且在每仓门前明显处悬挂“兴国县储备油”标牌；大罐储油应做到油罐完好、干净整洁，符合储油标准。储存企业应定期对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的仓房进行安全检查和仓储设施维护。
3.储存企业应当积极应用绿色、生态、无公害的科学储存技术，特别是低温储藏技术，保证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储存安全。
4.储存企业应当按规定将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库存纳入统计范围，建立实物台账，做到账账相符、账表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统计报表、台账必须在每月25日前上报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虚报、瞒报、漏报、拒报。
5.储存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储藏的有关要求，定期检查分析油情，及时做油情检查记录，储存中发现油情不稳及其它异常情况应及时妥善处理，保证储备油安全。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对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每月按时上报仓储报表。储存企业法人代表与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签订责任状，明确责任，如储存企业所储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出现挪用、短少、酸败变质、损失、被盗等任何问题由该储存企业负全责（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八、质量管理
1.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采用小包装方式储存时，包装物、标识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包装、标签标准等有关规定，注明品种名称等级、净含量、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等内容，各项标签应当清晰、齐全、准确。大罐储油应做到油罐完好、干净整洁，符合储油标准，数量准确，质量达标。
2.储存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储备油质量、卫生标准制定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质量管理制度，认真做好质量管理工作。
3.储存企业应当配备必要的检化验仪器和设备，严格执行质量检验制度，加强对储备油的质量和卫生抽检，确保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卫生符合食用卫生标准。
4.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的出、入库质量检验制度和质量档案管理制度，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等级和卫生标准要求的不得作为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
5.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在储存、轮换、出入库期间对储存企业所储的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进行质量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整改，确保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九、动用原则
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权属县政府。未经县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遇突发情况时，由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计划，报请县政府批准后方能动用。
十、承储资格
1.具有良好的信誉。食用植物油批发经营企业经营财务状况良好，三年无亏损，无严重违法经营记录。
2.具有良好的资质。食用植物油批发经营企业为县粮食应急保障配送供应点优先。
3.具有充足的库存。食用植物油批发经营企业近一年日平均食用植物油库存55吨以上。
4.具备良好的购销能力。食用植物油批发经营企业年食用油购销量应在110吨以上，同时具备良好的市场分析、购销网络、经营团队。
5.具备良好的仓储设施。食用植物油批发经营企业应具备储存110吨以上食用植物油储备仓库，仓库必须具备防潮、防漏、防鼠雀、防火、防盗、通风、密闭、卫生、无污染、无水患、交通便利等条件。
十一、依法监管
1.承储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本《办法》管理好本级储备油，对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财政资金、库存数量、品种质量轮换安全负责。
2.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储存环节监管：食用植物储备油入库品种数量、轮换情况、统计报表、台账建立的监管；储存情况、品质质量、仓储设施的监管；财政资金、入库成本、费用拨补的监管，并负责与财政部门和农发行沟通协调。
3.由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组成监管小组定期对储存企业所储的本级储备油库存进行监督检查，每月检查在1次以上，遇特殊时期随时抽查，发现储存安全存在隐患的，责令其限期整改，以确保本级储备油库存完整、质量完好。
4.储存企业未严格执行本《办法》或有下列行为的，由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警告，责令其限时整改。
(1)本级储备油在入库、储存、轮换期间未达到规定质量标准或经检查质量不合格的；
(2)本级储备油未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
因保管不善或轮换不力，造成变质事故或损失的；
(3)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本级储备油储存库点和仓号的；
(4)未建立统计台账或记载不详的，出现本级储备油实
际库存量少于规定储存数量的；
(5)未按规定报送本级储备油统计、仓储报表及台账，
出现虚报、瞒报、迟报、漏报、错报和账实不符的；
(6)在本级储备油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
(7)未按规定检查油情，影响安全储存或油情检查记录不全及伪造记录的；
(8)本级储备油储存中出现重大问题不及时报告的；
(9)以本级储备油对外进行担保抵押或者清偿债务的；
(10)未在本级储备油专仓外明显处悬挂“兴国县储备油”标牌的;
(11)泄漏本级储备油有关机密，造成国家损失的；
(12)不接受或不配合监督检查的。
5.在非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出现本级食用植物储备油实际库存量少于计划规定储存数量的或擅自动用的，取消承储资格，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出现以上情况，未及时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违约金，取消其储存资格，并由储存企业承担所有损失，对储存企业法人代表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追究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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